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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年报问询函的专项说明 

 

大华核字[2018]003386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贵部《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8]第 287号》已收悉，本所（以下简称“我们”）

作为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马电器”或“公司”）年报会计师，

根据贵部要求，我们对贵部在问询函中提出涉及的会计与审计问题进行了认真核

查，现对有关事项答复如下： 

“问题 1、报告期内，你公司以 7.84 亿元收购中融金（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融金”）剩余 49%股权，其中你公司控股股东持有的股份为

27.80%。截至 2017 年末，中融金净资产 1.67 亿元，净利润 2.62亿元，请你公

司说明：（1）上述事项的会计处理方法，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4）请参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补充说明你公司对中融金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分析所选取参数和未

来现金流量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1）奥马电器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取得中融金 51%的股权，购买价格为

61,200 万元，奥马电器成为中融金的实际控制人，由于当时赵国栋持有奥马电

器 20.38%股权，为奥马电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因此赵国栋为中融金 51%

股权的实际控制人。奥马电器于 2017年 5月 4日取得剩余 49%的少数股东股权，

购买价格为 78,400.00 万元,其中剩余 49%的少数股东股权中包括：赵国栋持有

27.80%，尹宏伟持有 10.53%，王军持有 4.95%，高榕资本（深圳）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持有 2.45%，杨鹏持有 2.37%，北京思诺启点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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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持有 0.90%，由于赵国栋在剩余 49%的少数股东股权中占比 56.73%，因此

赵国栋为剩余 49%的少数股东股权的实际控制人，由此判断此次购买行为属于同

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第五条的规

定：“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方以支付现金、转让非现金资产或承担债务

方式作为合并对价的，应当在合并日按照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在最终控制方合并

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与支付的现金、转让的非现金资产以及所承担债务账面价值之间的

差额，应当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奥马电器在

购买中融金 49%股权时，购买价格为 78,400.00 万元，中融金的所有者权益为

10,367.72 万元，公司购买其 49%股权享有中融金的所有者权益的份额为

10,367.72*49%=5,080.18 万元，在公司个别报表层面相应的会计调整分录详见

下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号》第二点：“母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时，因购买少数股权新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与按照新增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子公

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份额之间的差额，应当调整所有

者权益（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在合并报表层面

的会计调整分录详见下表（单位：万元）： 

个别报表层面 合并报表层面 

借：长期股权投资     5,080.18  

     资本公积         73,319.82  

 贷：银行存款         29,020.60  

     其他非流动负债   49,379.40  

1.借：资本公积          10,341.32 

长期股权投资      5,299.63 

贷：年初未分配利润    7,456.29 

投资收益          8,184.66 

2.借：实收资本          2,222.22  

资本公积          296.43 

盈余公积          1,972.34 

未分配利润        12,303.68 

商誉              54,785.14 

贷：长期股权投资      71,579.81 

3.借：投资收益          24,184.66 

少数股东损益      1,924.43 

年初未分配利润    19,365.38 

贷：提取盈余公积      1,972.34 

应付普通股股利    16,000.00 

其他调整事项      15,198.45 

未分配利润        12,303.68 

综合以上，该事项的会计处理方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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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于 2015年 12月 28日取得中融金 51%的股权，根据北京中同华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2015）第 778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2015 年 9 月 30 日为审计评估基准日，中融金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129,000.00

万元，这一评估值是在业绩补偿承诺的基础上采用收益法评估得出的；其中标的

股权（中融金 51.00%的股权）对应的评估值为 65,790.00 万元，后经各方协商

确认，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61,200.00 万元，这一转让价格形成商誉 5.48 亿

元。公司于 2017年 3月 21日取得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华信众

合评报字[2017]第 1029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中融金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37,540.47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14,301.01 万元，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23,239.46 万元，在持续经营的前提下，采用收益法评

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63,385.00 万元，较账面股东全部权益增值

140,145.54万元、增值率 603.05%。根据中融金自然人股东赵国栋、尹宏伟、杨

鹏与公司订立的《业绩补偿协议》，赵国栋、尹宏伟、杨鹏承诺：中融金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 24,000.00 万元，而中融金

2017 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为 26,238.48 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26,109.09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第五条“存在下列迹象的，表

明资产可能发生了减值”中的第一项“资产的市价当期大幅度下跌，其跌幅明显

高于因时间的推移或者正常使用而预计的下跌”和第六项“企业内部报告的证据

表明资产的经济绩效已经低于或者将低于预期”规定。首先从评估报告结论的有

效期分析，评估报告结论的使用有效期原则上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2017 年

度报告的截止日离评估报告基准日起在一年以内，仍在评估结论有效期内，从评

估报告结论看，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23,239.46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63,385.00 万元，增值 140,145.54万元，股东全部权益增值

率为 603.05%，而商誉账面价值为 54,785.14万元，由此可得出商誉不存在减值

的情况；其次从标的资产的经营绩效分析，中融金 2017 年度的业绩承诺标的资

产的经营利润超过了业绩补偿承诺，相关证据表明（中融金 2017 年度实际实现

净利润为 26,238.48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26,109.09 万元）标的

资产的经济绩效没有低于预期，从经营利润指标考量，标的股权未发生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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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报告期公司因收购中融金产生的商誉 5.48 亿元，不存在需要计

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情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第五条第一

项和第六项的规定。 

“问题 2、报告期内，你公司以 2.2 亿元收购福州乾坤好车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乾坤好车”）剩余 49%股权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更名为福州钱

包好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简称“钱包好车”）。请你公司：（1）补充说明上述

事项的会计处理方法，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2）你公

司收购中融金 49%股权及收购乾坤好车（钱包好车）49%股权时，合计导致资本

公积减少 8.39 亿元。请补充两次交易涉及科目的具体明细。（3）根据公司与林

岚凤、李霞、乾坤投资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相关方承诺乾坤好车（钱包好

车）在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度净利润累积不低于 21,000 万元。请结

合乾坤好车（钱包好车）实际经营状况、未来发展计划，说明上述业绩承诺的

合理性。（4）你公司与交易对手方是否存在《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

披露》中认定的关联方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发表专

项意见。” 

回复： 

（1）钱包好车成立于 2015 年 9月 8日，注册资本为 1000.00 万元，其中中

融金出资 510.00 万元，占有 51%的股权比例，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2017 年 1 月，中融金取得钱包好车剩余 49%的少数股东股权，购买价格为

22,050.00 万元，其中剩余 49%的少数股东股权为乾坤鑫融(福州)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所持有，奥马电器与该企业不存在关联关系。企业在取得对子公司的控制权，

形成企业合并后，购买少数股东全部或部分权益的，实质上是股东之间的权益交

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第六条的规定：“除企业合

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外，其他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

确定其初始投资成本：（一）以支付现金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照实际支

付的购买价款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初始投资成本包括与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直接相

关的费用、税金及其他必要支出。” 中融金在购买钱包好车 49%股权时，购买价

格为 22,050.00 万元，钱包好车的所有者权益为 2,277.61 万元，中融金应确认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为 22,050.00 万元。在公司个别报表层面相应的会计调整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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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下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第二点：“母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

报表时，因购买少数股权新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与按照新增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

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份额之间的差额，应当调整

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在合并报表

层面的会计调整分录详见下表（单位：万元）： 

个别报表层面 合并报表层面 

借：长期股权投资       22,050.00 

贷：银行存款           8,820.00 

       其他应付款          6,615.00 

    其他非流动负债      6,615.00 

1.借：资本公积            4,037.56 

盈余公积            1,697.97 

未分配利润          15,198.45 

贷：长期股权投资        20,933.98 

2.借：长期股权投资        6,815.29 

贷：投资收益            6,206.52 

年初未分配利润      608.77 

3.借：实收资本            1,000.00 

盈余公积            425.47 

未分配利润          7,015.85 

贷：长期股权投资        8,441.32 

4.借：投资收益            6,206.52 

少数股东损益        41.13 

年初未分配利润      885.97 

贷：提取盈余公积        117.76 

未分配利润          7,015.85 

综合以上，该事项的会计处理方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针对中融金收购钱包好车 49%股权，由于溢价收购导致净资产变动，

在中融金合并报表层面冲减资本公积 4,037.56 万元、盈余公积 1,697.97 万元、

未分配利润 15,198.45万元；在奥马电器合并报表层面中，一方面，奥马电器原

持有中融金 51%股权，因中融金购买钱包好车冲减的盈余公积、资本公积、未分

配利润在奥马电器合并层面需要冲减资本公积的金额为 10,676.33 万元（即

（4,037.56+1,697.97+15,198.45）*51%=10,676.33 万元），另一方面，由于奥

马电器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取得中融金 51%股权时形成资产评估增值，其影响

2017年 12月 31日中融金资本公积——评估增值 134.98万元，奥马电器于 2017

年 5月 4日取得中融金剩余 49%股权时，中融金的资本公积为 51.16万元，因此

奥马电器购买中融金 49%股权应冲减资本公积 41.07 万元（即（134.98-51.16）

*49%=41.07万元）。 

针对奥马电器收购中融金 49%股权，由于溢价收购导致净资产变动，在奥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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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单体报表层面冲减资本公积 73,319.82 万元相应地在奥马电器合并报表层

面冲减资本公积 73,319.82万元。与收购无关的无法抵扣的进项税增加资本公积

65.82万元。 

综合以上情况，公司收购中融金 49%股权及收购乾坤好车（钱包好车）49%

股 权 时 ， 合 计 导 致 资 本 公 积 减 少 8.39 亿 元 （ 即

10,676.33-41.07+73,319.82-65.82=83,889.26万元）。 

（3）汽车抵押贷为中融金旗下的福州钱包好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钱包好车”）依托线下代理商渠道经营的汽车抵押贷款服务。有用款需求的

车主经过代理商推介和钱包好车的多级风控审核，在办理完车辆抵押等手续后，

将车主的贷款需求推介给资金方，使得车主获得所需贷款资金，钱包好车相应收

取服务费。钱包好车的 2016年和 2017年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单位：万

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10,182.44 5,463.98 

净利润 6,247.65 3,077.04 

我国汽车金融市场还处于快速发展期，汽车金融相关业务增速维持在较高水

平。基于我国汽车金融市场的前景，钱包好车未来业务发展仍有较大潜力。以下

是 2018年钱包好车的发展计划： 

1、侧重抵押金融业务，严格把关合作伙合作门槛，携手合作伙伴共赢成长：

2018 年业务重心会在抵押业务方面，并在优质的押车代理商中挑选合适的对象

新增抵押业务； 

2、确保资金体量稳定充裕、降低资金成本：2018年在确保资金稳定、充盈

的前提下，将继续加大各方面投入，提高车贷业务的创收，努力完成公司下达的

利润目标； 

3、集团加大财务管控力度，做好财务预算把控，做到开源节流； 

4、加强风险管理、贷后管理手段。 

结合经营状况和未来发展计划，以及钱包好车 2016年到 2017年的净利润呈

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为钱包好车完成 2018 年的利润承诺 12,000.00 万元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中融金与林岚凤、李霞、乾坤投资签署的《业绩补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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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相关方承诺钱包好车在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度净利润累积不低于 

21,000.00 万元，是合理的业绩预期。 

（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第四条 下列各方构

成企业的关联方”：该企业的母公司；该企业的子公司；与该企业受同一母公司

控制的其他企业；对该企业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对该企业施加重大影响的投

资方；该企业的合营企业；该企业的联营企业；该企业的主要投资者个人及与其

关系密 切的家庭成员。主要投资者个人，是指能够控制、共同控制一个企业或

者对一个企业施加重大影响的个人投资者；该企业或其母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及

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关键管理人员，是指有权力并负责计划、指挥和控制

企业活动的人员。与主要投资者个人或关键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是指

在处理与企业的交易时可能影响该个人或受该个人影响的家庭成员；该企业主要

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

大影响的其他企业。 

综合以上，公司与该次交易的对手方乾坤投资及其股东林岚凤、李霞不存在

《企业会计准则 36 号—— 关联方披露》中认定的关联方关系，也不存在其他

利益安排。 

“问题 7、报告期内，你公司研发投入 2.48亿元，同比上升 18.42%，资本

化金额 0.57 亿元，同比增 459.86%，研发投入资本化率由 4.71%上升为 23.37%，

请说明：（1）报告期内资本化研发投入占研发投入的比例变动较大的原因，是

否涉及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2）资本化的研发投入主要涉及的研发项目、

资本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发表

专项意见。” 

回复： 

（1）公司报告期内资本化研发投入占研发投入的比例变动较大的原因为奥

马电器之子公司钱包金服根据研发项目计划及进度对基于通用的数据管理信息

系统建设项目的资本化投入增加，并不涉及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其中钱包

金服本期人工研发支出资本化合计 0.47 亿元，主要为研发人员工资，其他费用

支出资本化合计 0.01亿元，主要为研发过程中的技术咨询费。 

（2）资本化的研发投入主要涉及的研发项目为基于通用的数据管理信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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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建设项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第七条：“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

的支出，应当区分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研究是指为获取并理解新的科

学或技术知识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有计划调查。开发是指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

前，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于某项计划或设计，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

进材料、装置、产品等。”2017 年，公司开发数据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建设期开发

阶段支出，是该平台从无到有的建设投入，属于开发阶段支出。其中本期相关研

发人员研发支出 3,957.69万元，相关技术咨询费 112.94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第九条：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开

发阶段的支出，需同时满足五项条件，才能确认为无形资产。 

结合本项目研发投入具体分析如下： 

（一）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本项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1.拥有强大的技术团队基础，为项目的建设提供资源保障； 

2.成熟的技术储备，为项目的开发提供坚实基础； 

3.丰富的服务经验，确保项目可以成功实施； 

4.权威的专家及顾问团，为项目发展保驾护航 

（二）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 

本项目完成后钱包金服具有使用意图： 

钱包金服通过本项目的建设向各类商业机构提供数据存储、数据计算、数据

访问等服务。 

本项目的目标客户为有布局互联网金融服务需求的商业机构。基于商业通用

的数据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以两地三中心为物理基础设施，搭建数据管理信息系统

建设的基础支撑平台和大数据中心，最终以云服务的方式，对于每类业务模块应

用，钱包金服按照市场价格收取服务费、咨询费、管理费。 

（三）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

产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的，应当证明其

有用性； 

本项目完成后，其提供的产品/服务存在市场： 



                                                                      大华核字[2018] 003386 号 

关于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年报问询函的专项说明 

第 9 页 
 

钱包金服已与与汉光百货、客如云、新天乐语等多家商业机构就数据存储、

数据计算、数据访问等业务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拟在基础服务、应用服

务、定制化服务、数据分析处理等方面展开合作。 

（四）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

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 

1.本项目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

发： 

（1）技术 

钱包金服拥有强大的技术团队基础，为项目的建设提供资源保障；成熟的技

术储备，为项目的开发提供坚实基础，具有足够的技术资源。 

（2）财务资源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 150,480 万元，拟投入非公开发行资金金额为 150,416

万元，不足部分公司将通过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解决。具有足够的财务资源。 

（3）其他资源 

钱包金服拥有丰富的服务经验，确保项目可以成功实施；权威的专家及顾问

团，为项目发展保驾护航，具有足够的其他资源。 

2.本项目完成后，钱包金服有能力使用： 

钱包金服已与多家机构签订与本项目之服务相关的战略协议，如泰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钱包金

服开拓能力强，可保障市场占有率。 

（五）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具体如下： 

1.研发人员直接人工投入 3,957.69 万元，其中信息技术部研发人员工资合

计 2,231.74万元；大数据信息部研发人员工资合计 904.99万元；信息系统项目

部研发人员工资合计 820.96万元。 

2.与研发相关的技术咨询费 112.94万元。 

综合以上，我们认为本项目属于开发阶段支出且同时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

6号--无形资产》第九条列示的五项条件，能够予以资本化。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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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年报问询函的专项说明》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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